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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梅毒诊疗指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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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性病．目前在我国蔓

延并呈上升趋势。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合理、规范的梅毒诊疗对于控制该病十分关键。有

鉴于此，很多国家(地区)均制定了指南。美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于2015发布了最新版本的性病治疗

指南。国际抗性传播感染联盟欧洲分会(IUSTI Eu—

rope)和欧洲皮肤性病学会制定了2014欧洲梅毒处

理指南。加拿大卫生部于2014年发布了加拿大性

传播感染指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

心、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皮

肤科医师分会也于2014年修订了新版梅毒诊疗指

南。本文将综合介绍这4种指南的主要内容。此外

世界卫生组织于2003年制定了性传播疾病临床诊

疗指南，目前最新版本的指南尚在修订中。

1 诊断

1．1美国指南美国指南以治疗为主，对于诊断涉及

较少。其指出，皮损渗出液或组织标本使用暗视野或

其他直接检查梅毒螺旋体是早期梅毒的确诊方法。非

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如VDRL、RPR)和梅毒螺旋

体血清学试验(如1PPA等)只提供初步诊断。只做一

种类型的血清学试验对诊断是不够的。由于存在假阳

性现象，非螺旋体试验阳性应该用螺旋体试验来进一

步证实。非螺旋体试验滴度与病情活动程度可能相

关，在有效治疗后滴度可下降，直至阴转。音墨分患者可

长时间不转阴，称为“血清固定反应”。大多数患者不

管治疗与否其螺旋体试验常终身保持阳性。然而也有

15％～25％的一期梅毒患者在接受有效治疗后螺旋体

试验可转阴。螺旋体试验不能反映治疗是否有效，因

此不作为疗效观察指标。

对于大多数HIV感染者合并梅毒来说。血清学

试验用于诊断和疗后随访仍然是准确、可靠的。但

无论是否合并HIV感染．非螺旋体试验都可出现非

典型结果(如：滴度异常升高或下降、波动不定等)。

如出现这种状况，与患者的早期梅毒临床表现不符

合，但患者有流行病学史，可综合判断，作出初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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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也可以考虑应用其他方法(如PCR或组织病

理)辅助诊断。

对有神经梅毒临床表现的患者需要做其他进一

步检查。神经梅毒的诊断需根据脑脊液(CSF)试验

(CSF细胞计数、蛋白含量及CSF—VDRL试验)、血清

学试验及神经症状和体征综合判断。CSF—VDRL特

异性高而敏感性差。如有神经症状或体征、CSF细

胞或蛋白含量异常、梅毒血清学试验阳性，即使CSF

—VDRL试验阴性也要考虑神经梅毒。此时应增加做

CSF的m—ABS检查．该法诊断神经梅毒的特异性
相对较差而敏感性更高。因此，如患者CsF的FTA—

ABS阴性．尤其是非特异性神经症状或体征者，则多

半不考虑神经梅毒。

1．2加拿大指南 加拿大指南阐述了梅毒诊断的

几个重要依据。①危险因素：包括与梅毒患者有性

接触；男性同性性行为者；性工作者；无家可归者；静

脉吸毒；多性伴；既往性病史；来自梅毒高流行区；上

述情况的性伴。②症状和体征：目前或以前有梅毒

的皮疹或损害：也有很多患者不能记起以往是否有

硬下疳病史；合并HIV感染时临床表现可不典型。

③对孕妇和新生儿的特殊考虑：对所有孕妇均需要

作梅毒筛查。最初3个月筛查1次。对有高度感染

危险的孕妇，在第(28～32)周及分娩前重复筛查。

所有在20周以后分娩死胎或新生儿水肿者应做梅

毒筛查。只有在证实母亲及新生儿在孕期、分娩前

或产后做过梅毒血清学检查才能允许其出院。新生

儿如出现与符合梅毒的症状或体征，即使其母亲产

时梅毒阴性。也应检测梅毒．因为母亲有可能为近期

刚刚感染。④实验室检查：一期和二期梅毒皮损可

选择暗视野显微镜、直接／间接免疫荧光或PCR法进

行检查。前两种试验不适宜口腔或直肠标本检查。

关于梅毒血清学筛查，传统上是先做非螺旋体试验，

再以螺旋体试验证实。但对于某些一期或晚期潜伏

梅毒，非螺旋体试验可能为阴性，因此此时需要作螺

旋体试验，或(2—4)周后重复非螺旋体试验。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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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免疫法(EIA)作为筛查试验更为敏感。非螺旋体

试验定量检查可辅助判断病期、疗效观察、判断有无

再感染。⑤脑脊液检查：对已诊l新／疑似梅毒患者。

脑脊液检查的指证是：①出现神经或眼症状或体征：

②为先天梅毒；③抗梅毒治疗失败；④三期梅毒；⑤

所有合并HIV感染者。神经梅毒的诊断需结合血清

学检查、脑脊液检查及I临床表现(可有或无)综合

判断。

1．3欧洲指南 欧洲指南对梅毒诊断依据进行了

描述。①临床表现：一期梅毒为硬下疳，常伴局部淋

巴结肿大。二期梅毒为螺旋体血症造成的多系统损

害，常表现为无瘙痒的皮疹、黏膜疹，出现骨关节、神

经系统或其他内脏损害。潜伏梅毒则无明显与梅毒

相关的临床表现。三期梅毒则可出现树胶肿、心血

管或神经梅毒等表现。②实验室检查：暗视野显微

镜检查等方法直接查到梅毒螺旋体，可作为确诊梅

毒的手段。血清学方法在临床应用更为广泛。非螺

旋体试验在出现硬下疳(10。15)天后(约为感染后

6周)阳性，此后(1—2)年其滴度达到高峰，并在相

当长时间内持续阳性，晚期梅毒时亦很少转阴。螺

旋体试验则在出现硬下疳(1—2)周时阳性．绝大多

数患者持续终身阳性，检测其滴度对诊断和处理患

者均无帮助。梅毒螺旋体IgM抗体检测主要用于先

天梅毒的诊断和CsF检测。此外，欧洲指南对于神

经梅毒、心血管梅毒、眼梅毒的诊断均提出了相应的

建议。

1．4我国指南 我国指南对各期梅毒的诊断给出

了较为详尽的诊断依据。

1．4．1 一期梅毒 疑似病例为同时符合流行病学

史(不安全性行为，多性伴或性伴感染史)、临床表现

(硬下疳等)和非螺旋体试验阳性；或同时符合流行

病学史、临床表现和螺旋体试验阳性。确诊病例为

同时符合疑似病例的要求及暗视野显微镜检查阳

性：或同时符合疑似病例的要求及两类血清学试验

均阳性。

1．4．2 二期梅毒 疑似病例为同时符合流行病学

史、临床表现(皮肤黏膜疹或其他系统性损害)和非

螺旋体试验阳性：或同时符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

和螺旋体试验阳性。确诊病例为同时符合疑似病例

的要求及暗视野显微镜检查阳性；或同时符合疑似

病例的要求及两类血清学试验均阳性。

1．4．3 三期梅毒 疑似病例为同时符合流行病学

史、临床表现(树胶肿及其他系统性损害)和非螺旋

体试验阳性；或同时符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螺

旋体试验阳性。确诊病例为同时符合疑似病例的要

求及两类血清学试验均阳性。

1．4．4神经梅毒 疑似病例为同时符合流行病学

史、临床表现(脑膜、脑膜血管、脑实质损害或无症

状)、梅毒血清学试验阳性和脑脊液常规检查异常

(白细胞计数≥10×106／L，蛋白量>500mg／L，并排除

其他引起这些异常的原因)。确诊病例为同时符合

疑似病例的要求和脑脊液FTA—ABS试验和／或

VDRL试验阳性(在没有条件做FTA—ABS和vDRL

的情况下，可以用TPPA和RPR／TRuST替代)。

1．4．5潜伏梅毒疑似病例为同时符合菲螺旋体

试验阳性，既往无梅毒诊断与治疗史。无临床表现

者。确诊病例为同时符合疑似病例的要求和两类梅

毒血清学试验均为阳性。如有条件可行脑脊液检查

以排除无症状神经梅毒。

1．4．6先天梅毒 疑似病例为所有未经有效治疗

的患梅毒母亲所生的婴儿，或所发生的死胎、死产、

流产病例，证据尚不足以确诊胎传梅毒者。确诊病

例为符合下列任一实验室检查和随访结果：①暗视

野显微镜检查。或镀银染色在早期先天梅毒皮肤／黏

膜损害及组织标本中查到梅毒螺旋体，或梅毒螺旋

体核酸检测阳性；②婴儿血清梅毒螺旋体IgM抗体

检测阳性：③婴儿出生时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

滴度大于或等于母亲滴度的4倍，且梅毒螺旋体血

清学试验阳性：④婴儿出生时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

试验阴性或滴度虽未达到母亲滴度的4倍，但在其

后随访中发现由阴转阳．或滴度上升且有临床症状，

且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阳性：⑤患梅毒母亲所生

婴儿随访至18月龄时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学试验

仍持续阳性。

2治疗

2．1 各期梅毒治疗方案 不同指南的各期梅毒治

疗方案参见表1。

书讯
李玉叶教授、何黎教授主编《性传播疾病的l临床诊疗与预防》于2016年4月出版。由十个篇章及附录组

成，系统阐述艾滋病、梅毒及尖锐湿疣等17种性病诊疗，每种疾病附有健康教育处方；从取材、操作、结果判读

介绍了性病实验检查；对性病与结婚、生育、母婴阻断作了介绍。本书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实用性强，适合皮

肤性病医务人员、疾控机构防治人员及医学生借鉴。每本定价160元，八折优惠，联系方式：864155940@

qq．c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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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指南的各期梅毒治疗方案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
投稿地址(E—mail)：kmp佑yxb@163．com 160707619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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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注：我国的心血管梅毒治疗方案不包括在晚期梅毒的方案中，而是单独列出。如有心力衰竭，首先治疗心力衰竭，待心功能

可代偿时，可注射青霉素，但从小剂量开始以避免发生吉海反应，造成病情加剧或死亡。水剂青霉素G，第l天10万u，1次肌内

注射；第2天10万U，共2次肌内注射；第3天20万u，共2次肌内注射；自第4天起按下列方案治疗：普鲁卡因青霉素G，80万

U／日，肌内注射，连续20日为一疗程，共2个疗程(或更多)，疗程间停药2周；或苄星青霉素240万U，分为二侧臀部肌内注射，

每周1次，共3次。

2．2治疗与随访注意事项美国指南中指出，不要

联合使用苄星青霉素、普鲁卡因青霉素以及口服青

霉素制剂来治疗梅毒。注意某些对青霉素过敏的患

者同时对头孢曲松也过敏。已有阿奇霉素及其它大

环内酯类耐药及治疗失败的报道，该药只能在青霉

素及多西环素不能得到的情况下谨慎使用，不要用

于男性同性性行为者、HIV感染者及孕妇。所有诊

断为一期、二期、潜伏、神经梅毒患者，均应该检查

HIV。梅毒合并HIV感染者仍使用目前的推荐方案，

但治疗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有超过15％的一期及二期梅毒患者，经过推荐

方案治疗1年后，其滴度并不能达到降低4倍的判断

有效的标准。如何处理未下降4倍的患者尚不清

楚。应进行l临床及血清学随访、HIV和脑脊液检查。

可重新治疗(苄星青霉素用3周疗程)。妊娠梅毒对

青霉素过敏者应首选脱敏。妊娠后半段接受治疗出

现吉一海氏反应者，发生早产、胎儿窘迫的危险性高。

但没有证据表明，在治疗妊娠梅毒时使用糖皮质激

素可以降低这种风险。

加拿大指南中指出，应区分短效(青霉素G)与

长效青霉素(苄星青霉素)，掌握其适应症。合并

HIv感染的早期梅毒也有推荐用苄星青霉素3周疗

法。鉴于妊娠期早期梅毒分期的复杂性，建议对这

类病人用苄星青霉素2周疗法。合并HIV感染者可

能需要较长疗程的治疗和更密切的随访。

欧洲指南中指出．苄星青霉素240万u一次肌

注血中杀螺旋体浓度可持续(21。28)天。但最佳用

药方法仍缺乏临床对照试验证据。非青霉素方案

中．红霉素不能穿过血脑屏障和胎盘屏障，且有耐

药。头孢曲松可穿过血脑屏障，但需要多次给药。

机体免疫应答在早期梅毒中起重要作用：早期时CsF

侵犯很常见但较少发生真正的神经梅毒，治疗早期

梅毒的苄星青霉素和普鲁卡因青霉素血脑屏障穿透

性差。使用1％利多卡因作为溶媒注射苄星青霉素

可减轻疼痛，促进病人的依从性。治疗梅毒的医院

应该有抗过敏性休克准备，应预备肾上腺素、糖皮质

激素、抗组胺药等以备急救。

我国指南中指出。与普鲁卡因青霉素相比，应

用苄星青霉素更常见到在孕妇、免疫正常者及合并

HIV感染者中的治疗失败。常规剂量水剂青霉素替

代苄星青霉素、不合理剂量和疗程的治疗可增多复

发及促使晚期损害提前发生。四环素、多西环素作

为替代治疗药物，缺乏可靠的临床资料证实其确切

疗效。研究显示我国推荐剂量的头孢曲松治疗早期

梅毒有效，但现有资料及I临床经验有限，其远期疗效

不明确。我国已有阿奇霉素治疗孕妇梅毒和阻断胎

传梅毒失败的报道，上海和南京报告大环内酯类药

物耐药株高达90％以上。因此不用大环内酯类药物

万方数据



鏖丛疸皇丝疸至Q!鱼笙鱼旦笙!!鲞笙!塑』旦!墅型!!旦赶!型!!翌!堡!!!墅：』坠些兰Q!鱼：y!!：!!：盟!：三 ·专家论坛· J猡

作为梅毒的替代用药。经推荐方案治疗，大多数一

期梅毒在1年内，二期梅毒在2年内血清可阴转。如

确定治疗失败或复发，要排除神经梅毒可能，排除后

应加倍量复治(治疗2个疗程，疗程之间间隔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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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几种梅毒诊疗指南，不难看出他们都有

各自的特点。美国指南以治疗为主，详细介绍了各

期梅毒诊疗方案和注意事项。加拿大和欧洲指南则

系统、全面介绍了梅毒诊断依据和治疗方案，实用性

较强。我国指南与国外指南比较，虽然在推荐治疗

方案方面大多数是相同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我

正确认识梅毒实验室检查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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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指南明确了各期各类梅毒的诊断标准，便于临床

医生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早期梅毒苄星青霉素疗

程偏长(2周与其他指南的1周)，妊娠梅毒的疗程也

偏长(我国推荐妊娠早期与晚期各1个疗程)。鉴于

我国的实际情况。未推荐青霉素过敏者的青霉素脱

敏疗法。单独列出了心血管梅毒的治疗方案。由于

梅毒螺旋体耐药的原因，舍弃大环内酯类作为替代

用药，等等。此外，欧洲和加拿大指南对重要的推荐

治疗方案均附有循证医学依据等级，我国以后制定

相关指南值得借鉴。

(1．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昆明650022；2．昆明同仁医院，云南昆明6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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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又称苍白螺旋体)引起

的一种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据全国性病麻风

控制中心统计，近几年来梅毒在我国蔓延并呈上升

趋势．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其态势是

十分严峻的。因此合理、规范的梅毒诊疗对于控制

该病十分关键。

人体受感染后，螺旋体很快播散到全身．几乎可

侵犯全身各组织与器官．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且时隐

时现，病程较长。因此梅毒诊断必须根据病史，临床

症状，体检及实验室检查等进行综合分析，慎重作出

诊断。

但纵观我国梅毒疫情的分布状态．不难看出现

症梅毒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而潜伏梅毒占据相当大

的比例，而全国梅毒疫情出现迅速上升和蔓延，正是

将梅毒血清检测纳入艾滋病监测范畴之时开始的，

疫情报告时。仅仅根据血清检测“双阳性”，就要求按

潜伏梅毒病例报告。因而出现了不少在孕妇、义务

献血人群、手术前筛查人群、老年人群、健康检查人

群中的梅毒血清“双阳性”的潜伏梅毒者。在多年的

临床工作中．常常会碰到夫妻双方一方为“双阳性”，

另一方多次检查均是阴性：在义务献血中被通知所

献血液不能使用；老年人手术前检测被告知为“梅毒

感染者”，使子女无法接受的；甚至有没有发生过性

行为的青年学生或健康体检者中的“双阳性”者。这

些情况无疑是唯梅毒血清试验为依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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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实验室检查是梅毒临床诊断中重要的依据

之一，但绝不能认为是可以替代一切的唯一的依据．

为了能在梅毒的诊断中，正确、合理的使用梅毒的实

验室检查方法。有必要充分了解其在梅毒诊断中的

意义。

梅毒的实验室检查可分为梅毒螺旋体直接检查

和梅毒血清学检查两大类，分别介绍如下：

1 梅毒螺旋体检查

1．1 梅毒螺旋体暗视野显微镜检查 以蘸有灭菌

等渗盐水的棉拭擦净患者皮损表面污物，用消毒钝

刀轻压皮损使之出现渗液，轻刮创面数次，避免出

血．将所刮取的渗出液涂于先滴有一滴生理盐水的

载玻片上立即在暗视野显微镜下检查．或者从淋巴

结内取材，皮肤常规消毒后，用盛有灭菌等渗盐水的

注射器穿刺淋巴结注入(0．3～0．5)ml等渗盐水，反

复抽吸数次。吸取少量穿刺液，滴于载玻片上镜检。

阳性结果可见到长5斗m。20¨m，直径小于0．2pm的

纤细的白色透明．可运动的螺旋状微生物。

在早期现症梅毒中，一期梅毒硬下疳和二期梅

毒的皮肤黏膜损害、肿大的淋巴结中均有一定数量

的梅毒螺旋体．它是梅毒患者最早出现的可被检测

的指标，已成为早期梅毒必不可少的检测手段，具有

确诊价值。特别是机体尚未产生足量的反应素或梅

毒抗体。梅毒血清学试验尚不能出现阳性反应时，其

早期诊断的价值更大。对患者及时治疗，判断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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